
招标项目技术、服务、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

要求

一、项目概述

1、本项目为西昌市人民医院皮肤舒敏治疗仪采购项目。采购医

疗设备：皮肤舒敏治疗仪1台。

2、采购金额：45万元。

3、采购属性：货物

4、采购标的：西昌市人民医院皮肤舒敏治疗仪采购项目

5、采购清单（如下）：

二、技术要求：

注：“★”条款为产品重要参数。

序

号

设备

名称
技术参数要求

备

注

1

皮肤

舒敏

治疗

仪

一、

1、临床适用于：镇痛消炎、促进组织修复、刺激多种酶的活性和增加肌

肤弹性及紧致，用于治疗过敏性皮炎、炎性痤疮等。

二、光疗模块 ：

★1、 光源类型：LED/可见光

★2、输出波长：590nm±5nm

★3、 光源组成：≧400颗

★4、 输出强度：25mW/cm²±25%

★5、 光照面积：≧750 cm
2，治疗头有5个发光瓣，可根据患处调节光

源角度

★6、 治疗时间：1～99min可调，步长1min

序

号
设备名称 数量（台）

预算总价

（万元）
备注 行业

1 皮肤舒敏治疗仪 1台 45
专门面

向中小

企业

工业



★7、工作模式：连续/脉冲模式

三、电疗模块：

★1、输出强度：不少于0-15档

★2、脉冲频率：4×（1±5%）MHz

★3、治疗时间：1～60min可调，步长1min

★4、输出方式：连续输出

四、主机平台

1、电源：～220V / 50Hz

2、显示屏：不小于8寸液晶显示屏

3、脚轮配置：4个万向轮

4、操作控制系统：全电脑触摸屏操作控制

5、抬升动力系统配置：360°四关节旋转臂

6、有治疗头温度指示功能

★7、光疗电疗一体机

最低配置要求（清单）（实质性要求）：

序 号 部件名称 数量

1 主机 1台

2 弯臂（含连接线） 1个

3 综合光疗模块 1个

4 手柄 1个

5 附件1 2个

6 附件2 2个

7 防护眼镜 1副

8 防护眼罩 1副

9 开关钥匙 2把

10 电源线 1根

11 M4内六角扳手 1把

12 M5内六角螺丝 4个

13 保险管 2个



14 使用说明书 1套

15 简易操作指导 1份

16 合格证/保修卡 1份

17 透明通用瓶 2个

18 挂杯 1个

19 装箱单 1份

三、商务条件：

（一）质量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:

1、投标人承诺的质量、技术和其他要求，符合国家相关的质量

标准和出厂标准；

2、所提供产品均为生产厂家原装全新合格产品，投标人不得以

次充好，产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，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、厂家服

务承诺及采购单位的要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；

3、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是经检验合格的全新正品，提供的货物，

密封包装不得拆开。若开箱检验中发现有诸如数量、型号和外观尺寸

与合同不符，或密封包装物本身的短少和损坏，如产生更换或补货等

情形并导致工期延误，采购人有权根据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因此造

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向成交人索赔。

4、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制造标准、安装标准及技术规范等，必须

符合最新国家标准，各项技术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。

5、投标人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招标文件要求对其在本采购项

目范围内所提供产品进行现场测试和试运行，确保各设备完整地通过

验收。



6、投标人将负责货物的运输、搬运等一切安全责任。因实施过

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，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项目报价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：

1、预算控制价金额为45万元。投标人报价需符合预算控制价要

求，超出预算控制价的报价为无效投标。

2、本项目投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，应包括货款、包装、

运输配送、安装调试、货到就位以及培训等投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

一切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；投标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风

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交货时间及地点（实质性要求）:

1、供货时间：签订合同后30日内完成货物安装调试至正常使用。

2、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
（四）售后服务要求

投标人的售后服务承诺应按不低于招标文件中提出的所有服务

要求的标准做出响应。其基本服务要求如下：

1、提供投标人的服务承诺和保障措施(接到维修通知后30分钟内

响应，12小时内到场维修，故障修复时间不超过48小时)。

2、质保期：整机设备质保期为1年。供应商对提供所有投标产品

负责1年的免费维护、更新或升级服务；保质期内中标人必须保证对

所有产品非人为破坏而损坏的免费保修保养。

3、保修期内所更换零部件由中标供应商及时提供，费用包含在

报价中，中标供应商专业技术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全部自理。保修期



外，中标供应商仍应上门维修，只收配件费，不收其他费用。

4、零配件供应：供应商应保证设备若停止生产后10年内的备件

供应，并以优惠的价格提供该设备所需的维修零配件。

5、质保期后，供应商应向用户提供及时的、优质的、价格优惠

的技术服务和备品备件供应。

6、根据采购单位指定的地点提供投标产品的安装调试服务，费

用包含在报价中。

7、为采购单位的相关技术、操作人员进行有关投标产品的操作、

维护、保养等方面培训，直至能熟练独立操作掌握为止，费用包含在

报价中。

（五）验收方法和标准

根据国家相关的规范及行业验收规范、标准执行及《财政部关于

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

205号）文件的规定、验收由采购人组织相关单位及专家组成验收组

进行。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和投标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

进行验收。

（六）资金结算（实质性要求）

合同签订后，在货物到场并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填写《验收

结算单》，由采购人签署验收合格后支付至本项目合同价的95%，剩

余5%余款验收合格满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支付。


